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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員 [ 建言管理 ] 操作 

收到通知 

當您收到類似下圖通知信時，代表學務處已經將愛校建言分案至貴單位（或貴單位業管同

仁已經回覆，需要主管簽核）。請點選通知信內的超連結（紅色框選處）後登入系統，系

統會直接從人事資料庫判斷您的身份（同仁、主管）。 

 

登入系統 

您也可以自行透過下列認證畫面登入。系統同樣會從人事資料庫中判斷您的身份（同仁、

主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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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言回覆（各單位需回覆建言的同仁請參考這邊） 

帳號密碼正確驗證後，進入主畫面。請您點選系統畫面上方選單 [ 建言管理 ] ( 如下圖綠

色方框 )，點選 [ 建言回覆 ] ( 如下圖紅色方框 )。 

 

 

如果您的權限範圍內有需要回覆的建言，將會出現如下畫面： 

 

請點選欲回覆的建言 [ 查看 / 回覆建言 ]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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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在 [ 請輸入建言回覆內容 ] ( 如上圖紅色方框 ) 的文字方塊內，輸入您想回覆的建言內容

後，點選 [ 回覆 ] 按鈕即可。 

 

為避免同仁反覆回覆與修改，寄發多次 Email 造成困擾。再者部分建言是由二級主管直接

回覆。因此，請同仁回覆後回報主管（Email 或電話）。 

系統在同仁按下回覆時，不再另外寄發通知信給二級主管。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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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言審核（各單位主管們請參考這邊） 

請點選系統畫面上方的 [ 建言管理 ] 選單，點選 [ 建言審核 ]。 

 
 

[ 建言審核 ] 畫面如下： 

 

1. 二級主管收到 Email 後，若需由同仁先行回覆。請告知該同仁登入系統中察看並回覆。

學務處承辦同仁分案後，系統即預設該二級單位所有同仁皆有回覆建言權限。同仁回

覆完畢後，二級主管可修改（請按「暫存」）或直接呈送一級主管（請按「確定審核

[2 級]」）。 

 

2. 為避免同仁反覆回覆與修改，寄發多次 Email 造成困擾。再者部分建言是由二級主管

直接回覆。因此，請同仁回覆後回報主管（Email 或電話）。系統在同仁按下回覆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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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另外寄發通知信給二級主管。主管可修改回覆建言內容，修改後請點選 [ 暫存 ] 

按鈕。 

 

 

3. 若確定建言內容無誤後，請點選 [ 確定審核按鈕 ]。 系統將自動依照您在人事資料庫

之主管權限，區分一級或二級後，進行處理。 

 

4. 點選 [ 確定審核 [ 2 級] ] 按鈕後，系統會自動發出 Email 通知一級主管。點選 [ 確定審

核 [ 1 級] ] 按鈕，即完成承辦單位的回覆程序。 

 

 

5. 若建言同時需要多個單位回覆。待所有單位一級主管確定審核後，系統會發出 Email 

給學務處管理人員、生輔組組長，並進入建言公佈簽核程序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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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言公佈（生輔組長、學務長請參考這邊） 

請點選系統畫面上方的 [ 建言管理 ] 選單，點選 [ 建言公佈 ]。 

 

 

[ 建言公佈 ] 畫面如下 ：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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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建言等級設定，請依照畫面選項 [ 校外公開 ] [ 校內公開 ] [ 不公開 ] 直接點選更改即

可。 

1.1 公開等級說明： 

校外公開：任何人 ( 不須登入系統 ) 皆可看到回覆。 

校內公開：須登入系統才可看到回覆。 

不公開：除建言人本人以外，皆無法看到回覆。 

 

2. 您可以輸入核可意見，此欄位非必填。 

此核可意見只有被分案的權責單位才可以看的到，建言人無法查看。 

 

3. 核可請依照您的權限職級，點選 [ 核可 ] 按鈕即可。 

 

4. 若生輔組組長尚未點選 [ 核可 ]，”學務長 / 人事室主任” 無法點選 [ 核可 ] 按鈕。 


